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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0樓西側

承辦人：蔡秀娟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75

傳真：(02)29660844

電子信箱：aq907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新字第11021129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BTMMW7）

主旨：有關新北市110年度新二代昂揚2.0高中職學生職涯發展培

力計畫線上課程，自即日起至110年11月9日(星期二)接受

報名，請貴校協助宣導並鼓勵學生報名參加(新住民子女

優先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110年度新二代昂揚2.0高中職學生職涯發展培

力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局委託秀峰高中、新北高工及黎明技術學院共辦理三場

次，均以Google Meet線上課程形式辦理，詳細說明如

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；就讀本市高中職學生(以新住民子女優先)。

(二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月9日(星期二)，依報名順序錄

取，額滿截止。

(三)因每場次皆有分組討論及分享，不得跨場次參加。

(四)全程參加並繳交心得者，頒發教育局參證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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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秀峰高中場次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月13日(星期六)、11月14日(星期日)及

11月20日(星期六)。

２、名額限量40名。

３、課程特色：邀請佛光大學、明新科大及海外企業人資

講師群，深入探討南向政策、產業人才需求、口語及

簡報技巧。

(六)新北高工場次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月13日(星期六)、11月20日(星期六)、

11月27日(星期六)下午及12月4日(星期六)下午。

２、名額240名。

３、課程特色：邀請亞東科大、龍華科大及海外企業大老

闆講師群，精闢解析東南亞產業發展、越南的崛起、

如何創造自我價值。

(七)黎明技術學院場次：

１、辦理時間：11月13日(星期六)、11月14日(星期日)及

11月20日(星期六)。

２、名額限量40名。

３、課程特色：邀請黎明技術學院及海外紡織廠專業經理

人講師群，讓學員一手掌握東南亞時尚趨勢、海外人

才培力、職場禮儀。

三、檢附活動DM(如附件)，若有疑問請聯繫本局承辦人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(除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

學校外)

副本：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黎明技術學院(均含

附件)

39

4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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